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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婚作为信仰投射的象征——宗教社会学视角下的秩序

与神圣合法性
罗茜允 王力枭

新疆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17；

摘要：神婚既是社会把自己的秩序投射为神圣的方式,也是社会在性别关系中重写神话权力的过程.本文以美索

不达米亚的“神婚”现象为研究对象,结合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理论,探讨神婚在民众信仰投射象征意义.神婚

作为神话叙事作品时,展现出神祗超越人的在宇宙秩序与社会丰饶中的至上地位；神婚作为仪式礼制时,女神的

象征性权能经由祭祀场合转移并被赋予国王,使王权与神权结合从而获得无上神圣合法性.本研究旨在揭示神

婚中隐喻的象征,神婚作为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中的神圣仪式,是理解古代苏美尔社会如何通过宗教仪式投射信

仰的重要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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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界文明最早起源于两河流域,其中最开始的“神

婚”观念也是来源于古苏美尔文化.“神婚”,最初源于

苏美尔人创造的美索不达美亚宗教体系,表现为神祇之

间的结合神话和相关仪式.在苏美尔人的宇宙观中,宇

宙的开创以及人类的诞生均依附于诸神,人类之所以能

够存在是因为他们作为诸神的仆从,首要使命是服从与

服务神的旨意.在这样的宗教意识形态下,神与神之间

的结合不仅是宇宙秩序的象征性重演,也成为维系社会

和自然和谐的重要仪式.通过对“神婚”的建构,苏美尔

人相信神与神的结合能够恩赐人类丰收与庇护,同时为

社会秩序赋予神圣的合法性.因此,“神婚”在当时既是

一种宗教仪式,也是一种社会机制,其深层象征性为我

们理解古代苏美尔人如何投射信仰关系提供了重要切

入点.

1 神婚在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神话与背景

任何宗教信仰都有其特定的文明和历史背景,苏美

尔人的宗教信仰深受其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影响,体现了

他们对自然现象和神灵的崇拜.在苏美尔的文明中,世

界最开始是原处瀛海,用神学语言解释则称这片原初之

海为孕育所有神灵的母亲女神纳姆,这里已经显现出当

时的文明将超自然的存在视作神明,神明作为开创宇宙

秩序的超自然生物,决定了社会的一切规范.女神纳姆

生育了一儿一女,分别是天空之神安和大地之神基,这

里意味着苏美尔人坚信是由神将天空和大地开辟,而随

着神明的历史发展,各司其职的众神们都被建造出来,

其中也包括三体神,苏美尔文化中的三神之间的分工,

就能看出这一民族对“文化共生”的理解与实践：宇宙

的运转依赖神明之间的分工合作,正如社会需要不同职

能的协作来维系整体,人的创立也是为了服务和满足神

明对于羊圈的管理和满足诸神的美味要求.

在这样的观念中,神明作为在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

中规范宇宙秩序的存在,绝对凌驾于人之上,这意味着

神与神之间的结合不仅仅是一段神话故事,也是能承载

人间丰收和再生的重要喜事.在他们看来,神的婚姻直

接决定了万物的繁衍和社会的延续.例如,在苏美尔神

话中,伊南娜作为掌管着爱情与战争的女神,这位能主

宰人类生死的神明,她的婚姻显得尤为重要.在苏美尔

人遗留下来的泥板中,我们有幸得知这个被克拉默尔命

名为《伊南娜更喜欢农夫》的农业神话,“她在牧羊神

和农神之中犹豫不决,”表面上看这则神话突出的是选

择与犹豫,但在更深层次上,这个故事通过牧羊神与农

神之间的实力比拼隐喻着当时农业文明对季节轮替与

土地丰饶的依赖,这个成熟的农耕文明对于丰收和美好

生活的向往,伊南娜的选择并非单纯的情感故事,而是

文明本身对农业与生命力的呼唤.

“文化共生”在苏美尔的神话谱系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几乎每一位神都对应明确的职责：安是天空之神,恩

利尔掌管风与秩序,恩基主管水与智慧.诸神在谱系中

互为亲属,他们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血缘与婚姻的联系,

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分工的隐喻.神明之间的结合,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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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明各个要素之间的结合,共同维持社会与宇宙的平

衡.也正因如此,神明的婚姻对于当时的苏美尔人来说

是重要的,甚至在新年祭祀中神婚都必不可少.

对于苏美尔人来说,因为宇宙由神创立,拥有其乃

在的秩序,所以新年不仅是时间的更替,更是世界秩序

更新与再生的时刻,所以苏美尔人对新年庆典尤为看重.

对于当时信仰神的苏美尔人来说,神圣的力量直接倾注

到了城市,这意味着脚下的这片土地都获得了神的眷顾,

是神圣的,这能确保来年的繁荣与幸福.这样,王权与神

权通过仪式被结合起来,神的力量被象征性地注入城市

与土地.对信仰者而言,这不仅保证了来年的丰收与安

定,也让国王的统治获得了神圣的合法性.

因此,神婚并不只是宗教仪式,而是政治权力得以

巩固的重要方式.国王通过在仪式中扮演塔木兹的角色,

与女祭司共同完成婚姻,从而使自己在政治层面上获得

“神化”的意义.这不仅提升了王的地位,使其超越普通

人,也在社会层面稳定了统治秩序.通过这种替代神明

完成婚礼的模式,国王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宗教稳定了自

己的王权,同时,也代表着在维护自己统治的期间将王

的身份拔高到人之上.

2 通过宗教的神圣性与凡俗性思考神婚仪制

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

本形式》中明确提出,宗教是神话、教义、仪式和仪典

所组成的或多或少有些复杂的体系.“宗教是一种与既

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

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

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教会

作为构成宗教的第二个要素,不仅在宗教定义中找到了

一席之地,而且同第一个要素一样不可或缺；这充分说

明,宗教观念与教会观念是不可分离的,宗教明显应该

是集体的事物.”在这样的领域之中,需要把全体社会现

实区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神圣的事物,另一类为世俗的

亵渎的事物,只要划分神圣和亵渎的范围,宗教现象就

会出现.但任何事物本身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亵渎的,

圣俗划分是社会的需要并由社会做出的.“神圣的东西

成为价值源和价值中心将人们凝聚起来,并将他们从平

常生活的功利性偏见中解放出来,提升到道德的、超越

界的高度,使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终极价值联系起来并赋

有了意义.”

神圣指一切被群体赋予超越性的、不可侵犯的事物；

而凡俗则是日常生活的经验领域.二者的界限并非源自

超自然本身,而是社会集体所确立的分类体系.所以神

圣并不是自然界固有的性质,而是社会意志的投射.这

一思想可以在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之中得到清晰体现,在

苏美尔的阿基图新年庆典中,神婚仪式作为宗教中盛典

的神圣仪式,是人为赋予的,这个仪式本身就是一种人

为设定的“神圣事件”,是其意义也是通过人为赋权的,

凡人替代神完成圣婚的婚配行为被转化为宇宙中神明

的秩序再现,被赋予维系社会繁荣与降临丰收的神圣意

义.仪式的神圣性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通过群体

认同、反复维持和周期性重演被不断重申的.美索不达

米亚通过将宗教作为一种隐喻将神圣体验传播至人民

心中,把超自然的东西拔高为“神圣”以此获得人与神

之间的沟通,本质也是一种神圣化的宗教.这种以特定

方式体验“神圣”的特征,神圣力量在遭遇中所揭示的

名字和外部形式,在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往往仅仅是现象

本身的名字和形式,在其中似乎揭示了力量.“一个古代

美索不达米亚人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体验这样的遭遇.

他也会看到并听到神圣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是事物本身

的力量,是使其得以存在、繁荣和繁盛的力量.他会将

“神圣”体验为内在于事物之中.”

神圣与世俗的区分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分类,它在宗

教实践中承担着凝聚群体、维护共同信念的功能.涂尔

干指出,宗教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仪式,使个体

不断地参与到集体情感的更新之中.在祭祀、节庆或神

圣仪式中,群体的共同体验被强化,进而确认社会本身

的存在.宗教之所以是社会事实,是因为人们在共同的

信仰行为中看见并感受到“更大的存在”,而这个存在

并非单一的神的作用,而是社会本身的力量.也就是说,

这种看似来自神明赋予的力量,其实是社会本身的反应,

让人们在信仰与仪式中看到并感受到超于自身的存在,

这个存在恰恰证明了群体的象征性.因此,仪式的本质

在于维持神圣与世俗的分界,同时也是群体不断自我认

同的方式.

因此,通过涂尔干的视角以及神圣凡俗这对范畴,

神婚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典型的宗教仪式：它将社会生活

的基本要素转化为神圣秩序的体现；它通过群体的参与

与认同,把个体提升到超越性的共同体经验中；它通过

反复重演,使社会本身的存在感得到确认.神婚的神圣

性,并不是外在于社会的“神明赋予”,而是社会自身对

秩序与价值的神圣化投射.

3 神婚作为宗教行为在信仰中的秩序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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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美尔人的以往神话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个

民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高度勤劳、智慧、善辩和笃信宗

教的民族画面,而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这个民族

所期盼的神婚仪式就不仅仅是神话故事的再现,而是宗

教行为本身.阿基图新年庆典中,国王与女祭司象征性

地扮演伊南娜与塔木兹,完成神婚的仪式.表面上看,这

是人类代替神明进行结合,但实际上,从涂尔干的视角

解读,这一仪式的意义并不在于“再现超自然的事实”,

而在于通过神圣化的行为来更新社会秩序.从修建神庙

出发,到举行庆典,再到神婚仪式.这种宗教行为首先通

过了心理暗喻已经给人心中安下了神圣而不可言说的

神的意义.而国王和女祭司在仪式中潜移默化地将王权

与神圣结合,只有王和女祭司能够有资格代替神的雕像

完成神婚仪式,除此之外的平民并不赋予此项殊荣,从

这可以直接看出,在宗教行为的作用下,王通过社会借

助神圣的语言确认了自身的统治结构与价值体系.这种

仪式本质上是社会对自己的再投射：通过把世俗婚姻转

化为神圣婚姻,群体象征性地赋予王权超越性的合法

性.

涂尔干在《基本形式》第三卷第一章谈到仪式的性

质与功能时,指出“仪式是由消极膜拜和积极膜拜之间

相互作用的”,他将消极膜拜称为宗教之中的禁忌,而平

民不能也无权代替神像完成仪式这里就非常清晰地可

以看出,从这里也可以析出,王权与神权是高于人之上

的,而王作为能够间接替代“神”的人,他是能够将王权

与神权相结合以谋求维稳统治的.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宗

教仪式不仅是表达信仰,更是社会生活的真实行为.仪

式之所以具有力量,是因为它创造出一种集体的“情绪

高涨”,这种群体性的激动让参与者感到自己超越了个

体的局限,与神圣乃至社会整体融为一体.神婚仪式正

是这种机制的典型例证,神婚既是宗教行为,也是政治

行为,但其合法性都建立在“神圣”这一社会分类的基

础之上.“神圣世界和凡俗世界总是相互对峙着.”

在美索不达米亚,神婚仪式不仅维系了人们对自然

与丰饶的信仰,也合法化了王权的存在.正是通过这种

仪式,社会在宗教与政治的交织中不断重申自身,维持

了凝聚力与秩序.然而,正如涂尔干分析宗教本源时指

出的神圣与凡俗和积极消极范畴,神婚仪式所展现的神

圣秩序,同样也能向我们展示其在政治功能中凡俗消极

的一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切入美索不达米亚,政治权

力与宗教仪式之间的关系逐渐显现出脆弱性.王权与塔

庙往往紧密结合,国王在仪式中被视为神性的象征,其

合法性依托于神婚等宗教实践.

“王死庙衰”的现象恰恰揭示出,当政治中心更替

或王权崩解时,宗教仪式的支撑作用亦随之动摇.这一

历史轨迹向我们展示,神婚的政治功能的确能够凝聚秩

序,但其自身也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脆弱性.由此,

从早王朝的城邦礼制,到阿卡德的神圣王权,再到乌尔

三的省庙合一,神婚等宗教行为的“秩序投射”不断增

强,但其政治功能也愈发依附于王室的财政—军事能力,

一旦王室失灵,仪式在内的宗教首先瓦解——这正是

“王死庙衰”的制度逻辑.更具指向性的是,舒尔吉在尼

普尔为自己的神格化设立过专庙,而后随王朝一起消失；

也从侧面向我们印证了王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

4 结语

综上所述,神婚作为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信仰体系中

不可获取的神圣事件一方面以神话叙事回应了人类对

丰饶与秩序的集体祈愿,使女神的权能成为宇宙更新与

社会延续的象征；另一方面又通过仪式的重演,将这种

超越性的神圣资本转移并赋予国王,从而为现实的政治

统治提供合法性,其政治功能也实现将王权与民权化为

神圣与凡俗范畴.涂尔干所谓“宗教是社会对自身的想

象”在此得到了生动体现：神婚并非超自然的事实,而

是社会自我再生产的实践,更是社会在宗教与政治之间

搭建的象征性桥梁.由此,神婚的象征成为理解苏美尔

社会在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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